
江 苏 省 靖 江 市 人 民 法 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(2022)苏1282执2344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321282566822900F，住所地靖江市中天城市景

园人民南路 1-2 号。

负责人：沈亚红。

被执行人：臧栋，男，1983 年 7 月 18 日生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 321282198307183815，汉族，住靖江市马桥镇三爱村

陈家埭 12 号。

被执行人：刘秋燕，女，1984 年 10 月 5 日生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 440229198410051620，汉族，住靖江市马桥镇三爱

村陈家埭 12 号。

申请执行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与臧栋、刘

秋燕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案执行依据的（2022）苏

1282 民初 3604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因被执行

人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我院

申请执行，我院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立案执行，执行案号为

（2022）苏 1282 执 2344 号。执行中，本院向被执行人邮寄

了执行通知书、传票、报告财产令等材料，经敦促，被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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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 2022 年 7 月

29 日在诉讼保全阶段查封了被执行人臧栋、刘秋燕名下位于

靖江市人民南路 111 号龙馨园 122 幢 303 不动产【苏（2020）

靖江不动产权第 0012412 号】。

本院认为：履行生效法律文书，是被执行人应尽的法律

义务。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或逾期履行，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

行。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，然经敦促仍不履行义务，

人民法院依法可以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，以所得价款

清偿被执行人所欠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臧栋、刘秋燕名下位于靖江市人民南路

111 号龙馨园 122 幢 303 不动产【苏（2020）靖江不动产权

第 0012412 号】及其附属设施。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
审 判 长 展 飞

审 判 员 郭满秋

审 判 员 刘江昆

(院zdqz印)

二Ｏ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助理 徐 丹

书 记 员 仇 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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